第 1 階段輔導分發
一、報名申請時間：102年05月29日(三) 至102年06月03日(一)
二、報名費用：新台幣150元，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收申請報名費，但須於報名時附證明。
三、檢送文件：
(一) 申請書A表。
(二) 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三) 身分證。
(四) 繳交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並貼足新台幣32元郵票標準信封1個。
(五) 選修職群及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正本及影印本A4規格。
(六)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無者免附）。
(七) 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A4規格。（無者免附）。
(八) 技藝教育學程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A4規格。（無者免附）。
四、放榜時間：102年6月13 日(星期四)上午11:00。
五、報到日期：102年6月18日(星期二)上午9:00至11:00止，如錄取學校時間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六、經分發錄取之學生應攜帶國中畢(結)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分發結果通知單前往錄取學校報到，並填寫資料與繳交相關證件完成報到手續，不得申請保留報到資格；在指定期間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取消其分發錄取資格，並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102學年度宜蘭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之招生學校一覽表
	招生學校
	學校及
科代碼
	職群別
	招生科別
	招生名額
	國中相關職群

	羅東高工
	02A1
	電機電子
	微電腦修護科
	38
	‧電機與電子群

	頭城家商
	02B1
	設計
	服裝製作科
	38
	‧設計群
‧家政群

	
	02B2
	美容造型
	美髮技術科
	38
	‧美容造型群
‧家政群

	
	02B3
	餐旅
	餐飲技術科
	38
	‧餐旅群
‧家政群

	宜蘭高商
	02C1
	商業
	商用資訊科
	38
	‧商業群

	羅東高商
	02D1
	餐旅
	餐飲技術科
	76
	‧餐旅群
‧家政群

	蘇澳海事
	02E1
	商業
	多媒體技術科
	38
	‧商業群


註:本表若有異動，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核定開班公文為依據修正。
宜蘭區102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薦輔分發表格範例
第一階段填表說明：
一、生涯輔導參考表
1. 由國中生填寫，需導師簽章、輔導老師（組長）、承辦人、處室主任、家長簽章。
2. 職業性向中，（　　　）職群請參閱招生簡章第2頁本年度招生科別之職群別來填寫。
二、申請書(A表) 
1. 勾選應屆或非應屆，（第一階段一定要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且有每週修習節數、修習職群數、職群成績轉化分數之證明），非應屆畢業生由學生親自向國立羅東高工實習處辦理個別申請報名。
2. 基本資料請詳細填寫，並特別注意下列資訊：
1、 勾選應屆畢業或非應屆畢業。

2、 身份別（若未參加技藝競賽獲獎或不是低收入戶者，請不要打勾）。

3、 將每週修習節數與修習職群數之總和點數所得之分數填寫於技藝教育修習點數欄。（上下學期分別寫每週修習節數，若上下學期職群相同，則計算1職群）。

4、 實際開班學校名稱，若為合辦班，請寫開班之高中（職）之學校名稱。

5、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為該開班之個人Ｔ分數，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為選習之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之平均分數。
6、 申請分發之志願序別，請參看簡章招生學校(第2頁)，第一欄校名為招生學校（高中職端）之校名。

7、 選填之志願與修習職群相關者，就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及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擇優採計；非相關者，採計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
8、 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c)」，無者免填。
三、分發方式是依所選填之志願序進行分發，說明如下：
1. 倘使共有35人填寫第一志願（A01），因在招生名額38名之內，悉全數錄取。
2. 倘使共有60人填寫第一志願（A01），則依身份別依序錄取，再比較總積分高低，應有22人未獲錄取，則此22人往第二志願與他人比序，若此人之第二志願已分發額滿，則繼續往第三志願與他人比序。
第二階段填表說明：
1、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者，依第一階段填表說明書寫相關書表。

2、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業生，須填寫申請書（B表），並特別注意下列資訊：
1. 基本資料請詳細填寫。

2. 綜合活動領域平均成績為前五學期之成績平均(計算至小數第二位)。
3. 依實際表現填寫「特殊表現簡述」，無者免填。
4. 申請分發之志願序別，請參看簡章招生學校(第2頁)，第一欄校名為招生學校（高中職端）之校名。
3、 分發方式是依所選填之志願序進行分發，如同第一階段填表說明之分發方式。
宜蘭縣（市）102學年度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應屆畢業   □非應屆畢業（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就讀國中：○○國中
	填表日期： 102 年 05 月 29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紀小明
	☑男

□女
	G
	×
	×
	×
	×
	×
	×
	×
	×
	×
	85年4 月 1 日
	紀小明
	紀惠鐘

	聯絡電話
	03-9223456
	通訊地址：26445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1號

	請勾選下列身份(無者免)
	技藝教育修習點數(a)
	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資料

	□曾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且為低收入戶者。

□曾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低收入戶。
	修習節數：每週上課1節，每學期為1點

上學期每週修習 3  節

下學期每週修習 3  節

全年共修習 6  節    
	6
	開班學校名稱
	職群名稱
	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
	所有職群

平均分數(b2)

	
	
	
	頭城家商
	餐旅群
	55.22
	54.68

	
	
	
	頭城家商
	家政群
	54.13
	

	
	修習職群數：每一職群為2點

全年共修習  2  職群
	4
	
	
	
	

	
	
	
	
	
	
	

	
	合計點數（a）
	10
	
	
	
	

	申請分發志願學校職群科別
	志願

順序
	校   名
	學校及科代碼
	職  群
	科  別
	技藝教育修習點數(a)
	(b)擇一採計
	(b)
【b1、b2
依備註1

擇一採計】
	特殊表現簡述(c)
(檢附證明文件，

共         件)
	總積分
（a+b+c）
	分發錄取

（由輔導分發委員會填寫）

	
	
	
	
	
	
	
	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
	所有職群平

均分數(b2)
	
	
	
	

	
	1
	羅東高工
	02A1
	電機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日)
	10
	x
	54.68
	54.68
	
	
	

	
	2
	頭城家商
	02B1
	設計群
	服裝製作科(日)
	
	55.22
	
	55.22
	
	
	

	
	3
	頭城家商
	02B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日)
	
	x
	
	54.68
	
	
	

	
	4
	頭城家商
	02B3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日)
	
	x
	
	54.68
	
	
	

	
	5
	宜蘭高商
	02C1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日)
	
	54.13
	
	54.68
	
	
	

	
	6
	羅東高商
	02D1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日)
	
	x
	
	54.68
	
	
	

	
	7
	蘇澳海事
	02E1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日）
	
	54.13
	
	54.68
	
	
	

	
	8
	
	
	
	
	
	
	
	
	
	
	

	備

註
	1. 選填之志願與修習職群相關者，就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b1)及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擇優採計；非相關者，採計所有職群平均分數(b2)。
2. 粗線欄免填（由輔導分發作業小組填寫）。

3. 請檢附技藝教育選習職群轉化分數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下二位數，四捨五入）之修習證明書影本（加蓋職章），及正本（檢核後退還）。
	4. 「特殊表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5. 「參加各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者」請檢附相關獎狀或證明文件。
6. 「低收入戶」請檢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 本表背面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宜蘭縣(市) ○○國民中學學生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學生姓名：紀小明
	☑應屆畢業： 9 年 1 班

□非應屆畢業
	填表日期： 102 年 05 月 29 日


	
	學術性向

（所有國中

生均適用）
	職業性向（以高職職群分類名稱填寫）
	師長綜合意見

	
	
	（商業）職群
	（設計）職群
	（餐旅）職群
	導師意見：

○ ○ ○ ○…

簽章：○○○
	輔導老師請依學生上述自評及在校表現勾選下列選項：
☑具技藝學習
  傾向。

□不具技藝學習   

  傾向。

    
簽章：○○○
	家長意見：
簽章：○○○

	個人因素
	學業表現
	2
	3
	3
	3
	
	
	

	
	適合我的能力
	2
	5
	5
	4
	
	
	

	
	適合我的性向
	1
	5
	5
	4
	
	
	

	
	適合我的興趣
	1
	5
	4
	4
	
	
	

	
	適合我的價值觀
	2
	5
	4
	4
	
	
	

	
	適合我的人格特質
	1
	5
	5
	4
	
	
	

	
	適合我的健康狀況
	2
	5
	4
	4
	
	
	

	環境因素
	適合目前家庭經濟狀況
	4
	4
	4
	4
	
	
	

	
	符合家人期望
	3
	5
	4
	4
	
	
	

	
	符合社會潮流
	3
	4
	4
	3
	
	
	

	
	朋友建議
	1
	5
	4
	3
	
	
	

	資訊因素
	透過「生涯發展教育」蒐集各項資料，符合自己的選擇
	2
	5
	5
	4
	
	
	

	總          計
	24
	56
	51
	45
	
	
	

	注

意

事

項
	1.本表由輔導老師輔導學生依據生涯檔案內容自填後，再請輔導老師召集導師或相關授課教師檢核修正，分別填寫「師長綜合意見」欄，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
2.「學術性向」欄位請依據個人在校學術課程表現做自我評核。

3.「職業性向」欄位可依高職職群分類方式，評核個人對該職群的性向程度。

4.請依據自己符合程度，填入「0～5」的分數，5分表非常符合，0分表非常不符合。
5.欲升讀國中技藝教育之國二學生及欲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之國三學生，需詳加填寫本表（尤其「職業性向」欄請務必填寫）並經處室主任蓋章，方可做為申請升讀之參考資料。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宜蘭縣（市）102學年度輔導分發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
	應屆畢業（未選習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就讀國中：○○國中
	填表日期： 102 年 07 月 17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紀小明
	☑男

□女
	G
	×
	×
	×
	×
	×
	×
	×
	×
	×
	85年4 月 1 日
	紀小明
	紀惠鐘

	聯絡電話
	03-9223456
	通訊地址：26445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1號

	請勾選下列身分(須檢附證明文件)
	特殊表現簡述（無者免填）
（檢附證明文件，共  件）
	綜合活動平均成績
（前五學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三十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六十萬元以下。

□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一百十四萬元（含）以下。

☑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
	
	

	
	○ ○ ○ ○…
	85.60

	申請分發志願學校職群科別
	志願

順序
	校   名
	學校及科代碼
	職  群
	科  別
	特殊表現得分 

	分發錄取

（由輔導分發委員會填寫）

	
	1
	羅東高工
	02A1
	電機電子群
	微電腦修護科(日)
	
	

	
	2
	頭城家商
	02B1
	設計群
	服裝製作科(日)
	
	

	
	3
	頭城家商
	02B2
	美容造型群
	美髮技術科(日)
	
	

	
	4
	頭城家商
	02B3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日)
	
	

	
	5
	宜蘭高商
	02C1
	商業群
	商用資訊科(日)
	
	

	
	6
	羅東高商
	02D1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日)
	
	

	
	7
	蘇澳海事
	02E1
	商業群
	多媒體技術科(日）
	
	

	
	8
	
	
	
	
	
	

	備

註
	1.粗線欄免填（由輔導分發委員會填寫）。

2.請檢附國中學校開立含有學生綜合活動領域之班級百分制分數之
前五學期學期成績單影印本(加蓋職章)。
3.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請檢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
4. 「家戶年所得、家庭年收入」請檢附稅捐機關證明文件。
	5. 具技藝學習傾向學校證明文件為「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6.「特殊表現」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 本表背面須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第 2 階段輔導分發
一、申請資格：第一階段未提出申請或未獲錄取者。
二、申請時間：102年7月17日(星期三) 至7月22日(星期一)。
三、報名費用：新台幣150元，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收申請報名費，但須於報名時附證明。
四、檢送文件：
(一) 應檢送之表件同第1階段之申請表件。
(二)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畢（結）業生：
1.輔導分發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申請書B表。
2.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正本。
3.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4.身分証。
5.繳交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並貼足新台幣32元郵票標準信封1個。
6.技藝教育學程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A4規格(無者免附)。
7. (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無者免附）。
8.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正本(無者免附）。
五、放榜時間：102年7月25日(星期四)上午11:00。
六、報到日期：報到日期：102年8月02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1:00止，如錄取學校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七、經分發錄取之學生應攜帶國中畢(結)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分發結果通知單前往錄取學校報到，並填寫資料與繳交相關證件完成報到手續，不得申請保留報到資格；在指定期間未完成報到手續者，取消其分發錄取資格，並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國中端    


 協辦相關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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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生涯檔案輔導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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